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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新聞辦
公 室 昨 日 發 布
《「一國兩制」
下香港維護國家
安全的實踐》白
皮書，全面總結

了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實踐歷
程和經驗啟示，不但正本清源，
廓清迷思，也為社會凝聚共識奠
定了重要基礎。高等法院9日依
法對反中亂港分子黎智英違反香
港國安法案件作出判刑，判處黎
智英20年監禁。判決甫一公布，
本港各界紛紛高呼「罪有應得」
「大快人心」。但與此同時，一
些外部勢力迫不及待替黎智英
「出頭」，有美西方政客和所謂
人權組織打着「人道主義」旗
號，要求減刑甚至釋囚，更將判
刑抹黑為「政治迫害」，其本質
是以政治凌駕法治，赤裸裸干預
中國內政、踐踏香港法治。

歷經156天審訊，法院於去年
12月裁定黎智英三項罪名成立，
並以長達855頁的判詞詳細闡明
其罪行，當中涉及系統性煽動暴
力、勾結外力干預香港事務、策
劃推動港版「顏色革命」等等罪
行，鐵證如山。自2019年起，
黎智英操控《蘋果日報》煽動黑
暴，還公然乞求外國對華對港實
施「制裁」，嚴重威脅國家安全
和香港社會穩定。黎智英將傳媒
異化為政治工具，妄圖破壞「一
國兩制」、顛覆國家政權。凡此
種種，放在任何國家都是嚴重違
法犯罪，與「言論自由」有何相
關？

外部勢力炒作黎智英高齡和健
康問題，試圖偷換概念博取刑責
上的「人道豁免」，實在荒謬。
須知，年齡並非免責或輕判的藉
口，量刑關鍵在於罪刑相適。法

庭已明確指出黎智英所犯罪行性
質嚴重、影響惡劣，而且多家媒
體報道顯示他在庭審期間狀態穩
定並獲充足醫療照顧。回望黎的
煽動行為導致的慘重後果：大批
青年誤入歧途、社會嚴重撕裂、
經濟民生遭受重創；香港國安法
實施後，他仍不收斂，違法行徑
愈發猖獗。今次判決，既是對罪
犯的依法懲治，更是對「一國兩
制」底線的堅決捍衛。

維護國家安全是「一國兩制」
的根本宗旨，也是香港繁榮穩定
的根本保障。黎智英案的審判，
正是一堂生動的實踐課。如今，
再看英美等國一些政客將賣國禍
港的黎智英美化為「民主鬥
士」，卻對本國懲處國安案件的
嚴刑峻法隻字不提；將別國獨立司
法案件描述成「政治迫害」。這些
圖謀和偽善的嘴臉，早已被廣大香
港市民和有識之士看穿，注定不
得人心，徒勞無功。

這些反華勢力的鼓噪，不過是
霸權主義干擾國際秩序的慣用伎
倆。然而，香港特區在國安法律
護佑下實現由亂到治、由治及興
的重大轉折，在維護國家安全、
嚴懲反中亂港罪行的大是大非問
題上，絕不會因外部勢力的施壓
而妥協退縮。香港特區必定堅定
落實國安法律，確保「一國兩
制」實踐行穩致遠。

如果說黎智英案的判刑是香港
法治的重要里程碑，是對國家安
全的莊嚴捍衛，對外部干預的有
力回擊，那麼最新發布的白皮書
就是香港維護國安實踐的權威總
結、正本清源的制度宣言。正義
或許會遲到，但永遠不會缺席。
香港在法治軌道上，維護國家安
全、捍衛社會安寧的步伐，必將
更加堅定從容。

黃冰芬 全國人大代表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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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昨日發布《「一國兩制」下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實
踐》白皮書，對香港社會各界深刻認識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和實踐原
則，具有重要意義。白皮書系統回顧了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所面對的挑
戰，包括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反國教風波」、違法「佔領中
環」、「旺角暴亂」、「港獨」逆流、修例風波，提醒我們在香港國安
法出台之前，社會經受的政治動亂和破壞，其根源在於基本法第二十三
條立法不能及時完成，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存在嚴重漏洞，有
關機構設置、力量配備、執法機制存在明顯缺失，給了內外敵對勢力可
乘之機。

李慧琼 全國人大常委 立法會主席

香港市民都記憶猶新，社會暴亂期間
的恐怖暴力行為破壞社會安定、威脅人
身安全，市面百業蕭條，人們正常生活
受到嚴重影響，投資和營商環境惡化，
經濟受到嚴重傷害。反中亂港分子勾結
外部勢力乞求對國家、對香港特區實施
「制裁」，罔顧香港市民的根本福祉。
他們挑戰中央權威，攻擊中國共產黨領
導和國家的根本制度，鼓吹「香港獨
立」，妄圖分裂國家，不惜摧毀「一國
兩制」，將香港推向災難深淵。

黑暴將香港推向深淵
2月9日，高等法院判處黎智英監禁

20年，證據確鑿。在案件的庭審中，大
量證據指證黎智英多年來假借新聞自由
之名，利用媒體平台作政治工具煽動仇
恨，行禍國害港之實，包括利用媒體平
台，呼籲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事務，對中
央及香港官員實施「制裁」。法庭就本
案所頒下的裁決理由長達855頁，全面
公開供公眾查閱，詳列法官對法律原則
與證據的嚴謹分析，並清楚說明裁定黎
智英及三間被告公司有罪的理由。裁決

書亦指出，黎智英並非因其政治觀點或
信念受審。法庭的定罪裁決有理有節，
充分展現法庭嚴格依照法律和證據作出
裁決，不受任何干涉。

維護國安港安保繁榮發展
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香港特區在中

央支持下不斷完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
制度和執行機制，包括歷史性完成基本
法第二十三條立法，香港社會從此告別
政治紛爭和社會亂象，進入由治及興的
新階段，社會安定，營商環境持續優
化，經濟發展蓬勃興旺，人才資金持續
流入，民生建設取得突破。然而，我們
不能好了傷疤忘了痛，必須牢記維護國
家安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牢記違法敵
對勢力的禍害。正如法院對黎智英依法
判處監禁20年所傳遞的清晰訊息，任何
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都必須受到法律
嚴厲制裁。

當前我們國家的現代化建設和民族復
興大業已經進入關鍵階段，敵對勢力為
維護自身利益必定無所不用其極加以阻
撓，我國的國家安全面臨多層次多維度

的風險和挑戰。香港作為我國對外聯繫
的一個重要窗口和國際金融、航運和貿
易中心，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更具複雜
性，需要精心部署和推進。我們必須時
刻保持維護國家安全的高度警惕，並堅
持在法治軌道上維護安全，在開放中維
護安全，全力統籌好發展與安全。

香港實行普通法制度，我們必須在這
個制度中持續健全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
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讓香港的法治更
穩固，讓香港市民和國際社會對其信心
不斷增強。香港是一個開放的國際都
市，我們要在高水平安全保障下推進高
水平開放，既堅定不移維護國家安全，
又堅定不移保持開放，在開放中保安
全，以安全促開放，讓香港營商環境更
加自由開放，對全球人才、資金和技術
更具吸引力。

只要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各界堅持以
白皮書闡明的原則推動香港維護國家安
全的工作，我們必定可以充分發揮「一
國兩制」制度優勢，更好融入和服務國
家發展大局，為國家現代化建設作出更
大貢獻，為香港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被裁定串謀勾結外部勢力危害國家安全
罪和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罪名成立的黎智
英，日前被高等法院依法判處監禁20年。
裁決宣布後，美國、英國、歐盟等國家和
組織及個別政客紛紛「挺身而出」污衊抹
黑攻擊香港法治、自由狀況，甚至叫囂釋
放黎智英並對香港施加「制裁」；英國更
隨即宣布擴大BNO簽證資格以「體現對香
港人的承諾」。這一連串操作，表面打着
「人權」、「新聞自由」、「人道理由」
旗號，實則把司法議題徹底政治化，公然
干預香港司法獨立，妄圖消費黎智英這枚
棋子「以港遏華」到最後一刻，其行可
恥，其心可誅！

政治凌駕法律的赤裸操弄
美國等西方國家刻意將黎智英定性為

「政治犯」，將重大國家安全案件包裝成
「新聞自由受打壓」的所謂標誌性事件，
絲毫不尊重案件事實證據，而是故意迴避
黎智英已被法庭依法裁定罪成的性質——
他不是因政治觀點受審，而是因觸犯危害
國家安全相關罪行而被定罪判刑。特區政
府已清楚指出，法庭經過156日公平公正
的公開聆訊，審視了多達2,200項證物、
超過80,000頁文件、14名控方證人的證
供，鐵證如山，並在裁決理由與判刑理由
中鉅細無遺交代法律原則、證據分析和量
刑考量；更點明黎智英在案中的角色與所
涉行為。將如此嚴謹、公開、依證據而行
的司法程序抹黑為「政治檢控」，是對司
法獨立的污衊，也是對法治精神的踐踏。

美國國務卿魯比奧質疑香港對黎智英的判
決不公，要求給予他「人道主義假釋」。美
西方政客與媒體此刻的「聲援」，恰好坐實

其作為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的「棋子」與
「工具」、是反中亂港首惡。他們一方面大
肆引用其家人言論打「感情牌」，一方面又
把刑期渲染成「變相死刑」、把正當執法抹
黑為「侵蝕自由」，其目的並非追求真相，
而是藉案件對香港特區的法治和制度進行抹
黑和攻擊，從而推進「以港遏華」的既定政
治劇本，所暴露的正是其「政治凌駕法律」
的本質。

最諷刺的是，像美國這些高喊「自由」
與「人權」的國家，在涉及自身國家安全
時從不手軟，甚至以嚴刑峻法重判毫不猶
豫。美國法律實踐早已說明：言論與組織
並非絕對豁免。1951年的《丹尼斯訴美國
案》確立了在面對現實且重大威脅時，政
府可採取「預防性干預」的司法取向；
2021年1月6日激進組織「驕傲男孩」策
動國會山莊騷亂，該組織領袖塔里奧因煽
動衝擊國會被判入獄22年，另外4名前領
袖亦遭重判入獄10年至18年，更凸顯美
國對破壞憲制秩序行為同樣重判。如今他
們卻把香港依法維護國安的案件抹黑為
「政治迫害」，這種把別國法治當「靶
子」、把自身嚴法當「例外」的做派，正
是最醜惡的雙標，令人作嘔。

築牢國安防線 謹防蠱惑陷阱
至於英國更在判刑後迅即宣布擴大BNO

簽證資格，讓BNO護照持有人在1997年主
權移交前未滿18歲的子女合資格獨立申請
BNO簽證，無須依附父母，其內政部預料
今次放寬後，未來5年將有2.6萬人移英。

如果說美國等國的操作是「話術攻
勢」，那麼英國的操作則是把政治操弄落
到政策層面：一邊炒作所謂「香港環境變

差」的氛圍，一邊打着「對香港人的承
諾」旗號，實則是藉黎智英案再一次玩弄
BNO伎倆，誘導港人離鄉別井，為其國內
需要輸入人口與勞動力，攫取人才、資金
與消費力，說到底都是為英國一己私利，
絕非真心為香港人好。值得注意的是，所
謂「放寬」背後往往伴隨現實落差：有人
被「承諾」吸引而去，最後卻在異地面對
制度壁壘、生活成本、就業歧視與社會撕
裂，處境尷尬，甚至淪為「二等公民」。
當英國將BNO政策與黎智英案綁定，明顯
就是把刑事司法議題外溢成政治動員，企
圖以「反制」姿態向外界展示強硬，順帶
收割輿論與利益。

香港社會必須看清：黎智英案不是誰
「高喊一句人道」就能推翻的法治問題。
港人需要的是基於事實的理性判斷，而不
是被外部勢力用情緒、恐懼與「承諾」牽
着走。愈是有人趁火打劫、借案設局，愈
要提醒自己：不要上當。

英美等西方國家與部分組織、政客持續
借黎智英案作各種政治炒作，從「政治
犯」敘事到「人道假釋」施壓，從來都是
不安好心、不懷好意，目的只為危害中國
國家安全、破獲香港繁榮穩定、損害香港
人利益福祉。

香港是法治社會，國家安全更是不可逾
越的底線，任何外部勢力都無權就特區司
法案件說三道四，更無權以「制裁」、簽
證、輿論等手段干涉中國內政、插手香港
事務。香港社會各界對此必須旗幟鮮明、
堅決反對；同時更要在日常中時刻築牢維
護國家安全的防線，堅持依法辦事、尊重
司法權威，拒絕被外部勢力牽引情緒、帶
偏視線。

外力施壓「放生」黎智英 踐踏法治偽善可恥
黎子珍

高等法院於2月9日宣判，
黎智英因兩項串謀勾結外部
勢力罪及一項串謀發布煽動
刊物罪被判監禁20年。這一
判決，彰顯法治，伸張正
義，大快人心。黎智英犯罪

行為證據確鑿，與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範疇
有本質上的區別，更與新聞出版自由無關。
黎智英勾結外部勢力、破壞香港社會安全、
挑撥離間，這一判決是對反中亂港勢力的有
力懲處，進一步彰顯香港堅定不移維護國家
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堅強決心。這一判
決是香港由治及興的里程碑，香港各界應更
加珍惜香港司法獨立、更加愛惜香港良好營
商環境、更加重視青年培養，助力青年更好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共同推進「一國兩制」
開啟新章。

黎智英案是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後，第一
宗獲判罪成的串謀勾結外部勢力危害國家安

全的案件，該案法庭經過156日公平公正的
公開聆訊，審視了多達2,200項證物、超過
80,000頁文件、14名控方證人的證供，這一
判決，有力捍衛了香港法治的尊嚴，有力回
擊了外部勢力的抹黑言論，是香港法治的勝
利，是對任何勾結外力、禍害香港言行的強
烈警示。

黎智英案清晰釐清言論自由與煽動犯罪的
本質區別。新聞自由的核心，在於保障媒體
依法進行真實、客觀的報道與監督，絕非為
違法犯罪行為提供保護傘。黎智英等把《蘋
果日報》作為謠言發動機，持續煽動暴亂、
欺騙青年衝擊法治，罪行滔天，黎智英及其
操控的《蘋果日報》，是踐踏新聞自由、利
用媒體從事犯罪的典型。綜觀全球，任何國
家都不會容忍以言論自由之名行顛覆國家政
權之實的違法行為。

黎智英等利用青少年充當亂港棋子，其教
訓極其深刻。黎智英等利用媒體平台洗白港

版「顏色革命」與黑暴，誤導青年，讓部分
年輕人誤以為暴力是「正義」、蒙面上街犯
法，很多青年主動或被動加入黑暴活動，既
危害香港法治和營商環境，也為自身的前程
蒙上陰影。此案的判決，警醒香港始終要警
惕外部勢力策動港版「顏色革命」的圖謀，
提醒我們要高度重視對青少年的法治教育、
愛國教育，要愛護青年、關愛青年，幫助青
年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追求美好人生。

黎智英案的判決，彰顯國安底線不可觸碰
的社會共識，判決終結港版「顏色革命」圖
謀，展現香港維護國安決心，香港各界更加
珍惜來之不易的安全穩定發展環境，更加
明白維護國家安全就是保障良好營商環境
的道理。香港各界要主動向外宣講香港穩
固的法治根基、宣講香港良好的營商環境，
主動對接好國家「十五五」規劃，推動香港
持續穩健發展、推進「一國兩制」事業行穩
致遠。

譚錦球 全國政協常委 香港友好協進會會長

維護法治正義 營造更好營商環境

2月9日，高等
法院對反中亂港
分 子 黎 智 英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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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公司違反香港
國安法等案件量

刑裁決。這是香港司法機關嚴格
履行維護國家安全法定職責、堅
守法治原則的重要體現。國家安
全是香港繁榮穩定的前提，堅持
在法治軌道上維護安全，是以高
水平安全護航「一國兩制」事業
高質量發展的實踐要求。香港法
院作出的公平公正裁決維護了法
治權威，任何借本案干預香港司
法獨立、抹黑香港法治的政治圖
謀都不會得逞。

司法嚴明罪刑相適
維護國家安全是每個主權國家

的核心利益，制定實施維護國家
安全相關法律是各國通行做法，
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維護
國安是憲制責任。必須明確的
是，香港國安法絕非世界上最嚴
苛的國安相關法律，外部勢力一
邊借黎智英案炒作詆毀香港特
區，但無視諸如英國《官方保密
法》、美國《愛國者法案》等的
懲罰管控尺度更為嚴格。借黎智
英案指責香港國安法「過度嚴
苛」的聲音，本質上是雙重標準
與對國家主權的漠視。

香港是法治社會，根據香港國
安法第三條明確規定：「中央人
民政府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
國家安全事務負有根本責任，香
港特別行政區負有維護國家安全
的憲制責任，其行政機關、立法
機關、司法機關均應依據本法和
其他有關法律，有效防範、制止
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
動。」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依法
交由香港特區行使，案件審理裁
判由香港司法機關獨立負責，這
既是基本法賦予的高度自治權，
也是香港司法機關履行國安法規

定職責、踐行憲制責任的具體體
現。

罰當其罪污衊徒勞
值得留意的是，黎智英案判刑

後翌日，國務院公開發布《「一
國兩制」下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
實踐》白皮書，意義重大，正合
其時，清晰對外闡明五大訊息：
第一，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鬥爭
從未停止；第二，中央政府對香
港有關的國家安全事務負有根本
責任；第三，香港特區切實履行
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第
四，香港實現由亂到治走向由治
及興；第五，以高水平安全護航
「一國兩制」事業高質量發展。
在貫徹法治精神，依法辦事的同
時，特區各界也必須全力支持和
履行白皮書的內容和要求。

黎智英案作為香港國安法實施
以來首宗獲判罪成的「串謀勾結
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
全」案件，香港法院嚴格依法作
出裁決，條款明確界定了相關犯
罪的具體情形，並規定罪行重大
者可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
期徒刑。法院在156日公開透明
的審訊程序中依法審理，充分保
障被告人合法權利，同時全面考
量案件事實、犯罪情節、社會危
害程度及被告人求情意見，最終
作出客觀公正、罰當其罪的裁
決。該判決是香港法庭獨立行使
審判權的結果，彰顯香港法治權
威、成為標誌性案例，應得到各
方尊重，任何勢力都無權借任何
藉口無理干涉。

國家安全是香港繁榮穩定的前
提，以高水平安全護航「一國兩
制」事業高質量發展，香港維護國
家安全工作始終在法治框架內推
進；香港各界堅決反對任何干涉中
國內政、破壞香港穩定的言行，堅
信唯有堅守法治、嚴懲危害國家安
全行為，才能鞏固香港穩定局面，
推動香港長期繁榮發展。

蘇紹聰 全國政協委員 立法會議員

支持公正判決
恪守法治原則


